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華語教學微學程規劃書 

99年 1月 7日 98學年度第 1 學期所課程委員會通過 

99年 5月 5日 98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國際華語文教學學分學程」院級學程協調暨籌備會會議討論通過 

99年 5月 11日 9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院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99年 5月 26日 98學年度第 2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105年 6月 22日 104學年度第 2學期學程課程委員會修改 

105年 11月 23日 105學年度第 1學期國際華語文學分學程課程委員會修改 

112年 4 月 27日 111學年度第 2學期國際華語文學分學程課程委員會修改 

學程名稱 

（中文、英文） 

國際華語教學微學程 

Micro Program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學程召集人/電話 
陶玉璞 學程主任/049-2910-960#3800 

齊婉先 老師/049-2910-960#2720 

學程委員會委員 

陶玉璞 老師（華碩學程主任/中文） 

李廣健 老師（歷史） 

陳恒佑 老師（資工） 

賴秋月 老師（外文） 

齊婉先 老師（華文） 

許麗珠 老師（外文） 

蕭佩宜 老師（華文） 

學程連絡人/電話 陳詡澄/049-2910-960#3801 

合作開設單位 
中國語文學系、外國語文學系、歷史學系、東南亞學系、課程教學與科

技研究所、資訊工程學系 

學程設置宗旨 

因應海外地區需求大量華語教師，而本校又負有僑生教育任務，故

開設跨院系微學程，整合校內教學資源，培育本校學生具華語教學基本

觀念，並產生興趣，進而深造發展跨領域的第二專業。 

學程教育目標 
1. 培養未來僑教人才 

2. 培養學生成為校內華語教學師資 

學程核心能力 

1. 具備華語教學基本概念 

2. 具備國際觀、跨文化溝通能力 

3. 擁有雙專業，具備多元就業能力 

學程開始日期 99學年度第 1學期；105學年度第 1學期 

課程規劃 

修讀本學程之學生，應修滿之基本結業學分為 7學分。 

1. 必修學分：至少 1科/2學分 

2. 選修學分：至少 1科/3學分（不限選修領域） 

3. 其餘學分不限必選修（不限選修領域），至少修滿 7學分 

4. 注意事項： 

(1) 學生如有意願參與教學實習，得向齊婉先老師申請，申請通過者

須於每學年上學期以人工加選方式修習碩士班實習課程。教學實

習相關規定由齊婉先老師規範之。 



(2) 所有課程（學分）皆以申請本學程後認定，不得以過去相似性質

或相同課名之課程相抵。 

(3) 若有跨系合班上課之情形，請學生修習所屬系所之課號，得以作

為個人畢業學分。畢業學分修業規定請依所屬系所規範實施。 

 

※課程一覽表僅供參考，實際開課內容、師資、時間與地點，請依校務

系統公告為主。 

修讀對象 

（資格、人數） 
具本校學籍學生均可修習本學分學程。 

申請及核可程序 

一、申請程序： 

1. 國際華語教學微學程申請表 

2. 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一年級新生以入學成績代替成績單。 

(2) 外籍生於歷年成績單外，必須另行附上華語能力證明（入學華

語能力檢定等）。 

於每學期第 16 週至第 18 週受理申請，請將資料繳交至「華語文

教學碩士學位學程」辦公室，審核通過者將於截止日後兩周內公告。 

 

二、核可程序： 

1. 符合本學程結業規定者，請繳交「本校學分學程證明書申請表」及

歷年成績單正本至華文碩士學程辦公室。 

2. 核定後送本校教務處課務組備查並頒發微學程結業證明書（電子

檔）。 

收費方法 學士班學生不另外收費，研究所學生以本校學分費收費標準收費。 

經費收支規劃 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華語教學微學程 

課程一覽表 

課程代號 課  程  名  稱(中文及英文) 學分數 修別 開課年級 備註 

一、必修課程 

Zd0002 

華語文教學導論 

Introduction to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Foreign Language 

2 必修 不限 

 

Zd0014 

華語文教材教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Foreign Language 

2 必修 不限 

 

Zd0008 
現代漢語語法 

Modern Chinese Syntax 
2 必修 不限 

 

Zd0001 
國語語音學 

Chinese Phonetics 
2 必修 不限 

 

二、選修領域課程分為：華語文教學領域、漢語語言學領域、華人社會與文化領域 

請參考本學程碩士班必選修一覽表「選修課程」，或至校務系統查詢「華文學程」課程。 

修讀本學程之學生，應修滿之基本結業學分為 7學分。 

1. 必修學分：至少 1科/2 學分 

2. 選修學分：至少 1科/3 學分（不限選修領域） 

3. 其餘學分不限必選修（不限選修領域），至少修滿 7學分 

(1) 學生如有意願參與教學實習，得向齊婉先老師申請，申請通過者須於每學年上學期

以人工加選方式修習碩士班實習課程。教學實習相關規定由齊婉先老師規範之。 

(2) 所有課程（學分）皆以申請本學程後認定，不得以過去相似性質或相同課名之課程

相抵。 

(3) 若有跨系合班上課之情形，請學生修習所屬系所之課號，得以作為個人畢業學分。

畢業學分修業規定請依所屬系所規範實施。 

 

※課程一覽表僅供參考，實際開課內容、師資、時間與地點，請依校務系統公告為主。 

 


